
 

案例：招標公告與工程採購契約載明之履約期限不一致
之處理 

 
類型 
□國土永續 ■政府採購 □公共建設 □勞動政策 □綜合行政 □其他           

是否涉及跨部會協調 
□是，主政部會：各機關         

      涉及機關：________________ 

■否 

項目 說明 

案由 
  個案工程招標公告所載限期完工之期限，與工程採購契約所載之履

約期限不一致，究應以何者為準並據以核計逾期違約金。 

具體 

案情 

一、招標公告與工程採購契約載明之履約期限不一致： 

招標公告履約期限為107年8月31日，但招標文件之工程採購契約第7

條第（一）款第1目勾選填寫「應於機關通知日起3日內開工，並於

開工之日起75日內竣工」，二者內容不一致，監造單位認為個案招

標公告既已載明限期完工，主張自該日起則有逾期違約事實。 

二、廠商認為履約期限應以對廠商有利者為準： 

施工廠商認為招標公告與工程採購契約載明之履約期限雖不一致，

惟工程採購契約第1條第（三）款第7目既已載明：「同一優先順位

之文件，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，屬機關文件者，以對廠商有利者為

準；屬廠商文件者，以對機關有利者為準」，故本案之履約期限為

工程採購契約所載之75日曆天（開工日為107年7月13日，工期75日

曆天為107年9月25日）。 

具體 

作法 

一、本會於 107年 12 月 12日召開公共建設諮詢會議，結論： 

(一)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：本案投標須知第 77點載明「刊登

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」，爰招標

公告亦屬招標文件之一部分。 

(二) 工程採購契約載明之履約期限為立約之真義：經機關出席人員於

會議中說明，個案履約期限之真義為契約第 7 條第（一）款第 1

目約定之「應於機關通知日起 3日內開工，並於開工之日起 75日

內竣工」。 

(三) 工程採購契約已載明優先順序：工程採購契約第 1 條第（三）款

第 7目已載明：「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，除另

有規定外，依下列原則處理：7、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，其內容有



不一致之處，屬機關文件者，以對廠商有利者為準；屬廠商文件

者，以對機關有利者為準」。招標文件屬機關文件，其內容如有不

一致之處，以對廠商有利者為準。 

二、訂約雙方已參考本會諮詢建議，以工程採購契約載明之履約期限計

算逾期違約金。 

＊相關照片或圖說 

無  

提報單位：企劃處 


